蘭陽技術學院創校50周年系列活動

~三對三籃球鬥牛賽~競賽辦法
1、 主旨：慶祝蘭陽技術學院(含復興工專)創校50週年，提倡學生之正當休閒活動與推展社區體育發展計劃，並使學生透過運動競賽，增進友誼，特舉辦此活動。

2、 主辦單位：蘭陽技術學院。
3、 承辦單位 :學務處體衛組。
4、 協辦單位：學務處各組、宜蘭縣政府、JP籃球聯盟裁判組、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 活動日期及時間：民國105年1月30日(星期六)07:30~18:00。
6、 活動地點：蘭陽技術學院（室外籃球場、體育館）。
7、 活動對象：凡全國各國中、高中、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與本校畢業校友及各校教職員均可參加。
8、 參加隊數：學生組，限300隊、校友與教職員組，限30隊。
9、 參賽組別：國中男、女子組，高中男、女子組（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併入高中組）及校友與教職員組。
10、 比賽規定：
(1)、 必須穿著具有球衣號碼之統一運動服裝。
(2)、 球員比賽時需攜帶學生證備查。
(3)、 如球衣顏色重複自備球衣時，須穿著大會提供之衣服。
11、 報名辦法：
(1)、 自即日起至105年1 月18日(五)下午17時整截止，每隊3至4人(以四人為限，不得重複報名，如經發現取消參賽資格）。
(2)、 免收報名費用，主辦單位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及短期個人保險100萬元。
(3)、 一律採用網路報名，賽事官網http://3to3basketball.fit.edu.tw。
請逕至官網點選線上報名，同時自行檢查隊名是否與他隊同名(限5個字內)、組別、隊員是否正確，如果有誤須自行負責，亦可在報名時間截止前修改報名狀況。
十一、比賽用球：男生組採用摩登七號籃球、女生組採用摩登六號籃球。

十二、比賽辦法：預賽每場六分鐘，或先得十五分者勝。

　　　　　　　　　 複賽每場八分鐘，或先得二十一分者勝。

　　　　　　　　　 決賽每場十分鐘，或先得二十一分者勝。 
十三、比賽制度：單敗淘汰制。

十四、抽籤日期：
(1)、 105年1月 20日上午10：00分於蘭陽技術學院體育館舉行，由於隊伍數眾多，一律由本單位代為抽籤，過程一律錄影存證。
(2)、 抽籤結果於當天晚上公告於報名網站。
十五、獎勵：各組取前六名頒發獎金及獎狀。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800元；第三名，500元；第四名300元；第五名，300元；第六名300元。

十六、賽事紀念品：凡報名參加前200隊者於比賽當天，每隊可獲得molten籃球乙顆，請至報到處領取。
十七、競賽規則:
(1)、 每場比賽時間依照預賽、複賽、決賽所規定之分鐘數〈不停錶〉。時間終秒時分數較高隊勝出，或先得到預賽、複賽、決賽所設定之分數隊伍勝出，差距超過七分則直接判定領先隊獲勝、時間終秒分數相同時，則採罰球ＰＫ制，各派一人一球進球者勝，如平手則更換選手比到勝隊產生為止。
(2)、 所有比賽均以3人開始，球賽進行中某隊少於3人時則判定失敗。
(3)、 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之，獲發球權方於3分線外頂端發球。
(4)、 每次投球中籃得分後均交換控球權。
(5)、 三分線外投籃命中得3分，其餘投籃命中得2分，罰球命中每球1分。
(6)、 遇雙方爭球時，採跳球制方式決定之。
(7)、 個人犯規累計3次判罰離場，且團隊犯規第3次起，則進行罰球2次，採1+1制，罰進第一球才可罰第二球，若第一球沒進，則比賽繼續，搶得籃板球方獲得進攻權。
(8)、 防守方搶得籃板球或抄截成功，須將球傳出或運出3分線外後（單腳接觸線），方可攻籃。
(9)、 對投籃動作中的球員犯規時，如球進，得分算，須加罰，且犯規累計至團隊犯規次數。
(10)、 發球者，不得投籃，經裁判遞交球後須5秒內將球傳出或運球；違者判違例。
(11)、 預複賽不得暫停，決賽可暫停乙次，暫停時間三十秒，比賽時間停錶。
(12)、 受傷流血的球員必須下場治療。

(13)、 如發生對裁判獲大會工作人咆嘯之情形，依照未服運動員之服從裁判之精神給予該隊直接喪失參賽權並沒收大會提供之任何獎項，如有發生鬥毆事件，主辦單位有法律追訴權，可向行為失當之球員提供告訴。
(14)、 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按照國際籃總(FIBA)最新國際籃球規則執行。
十八、注意事項:

(1)、 參賽隊伍，必須於民國105年1月30日上午07：30前向大會報到，以領取比賽相關資料，礦泉水，並參加開幕典禮。
(2)、 主辦單位有權依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縮短賽程或延期舉行。
(3)、 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活動內容之權利，若有任何關於活動的最新消息，將於活動官網更新，以上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恕不另行通知。
